澄江市林业和草原局（本级）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

项目1.

一、项目名称
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经费。

二、立项依据

为了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安全，根据《玉溪市森林防火条例》,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将森林防火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森林防火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三、项目实施单位

澄江市林业和草原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市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能职责，负责有关的森林防火工作。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落实森林防火责任，组织人员巡山护林，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等森林防火工作。有森林防火任务的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将森林防火纳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明确相关人员，协助做好森林防火工作。
五、项目实施内容

按照《玉溪市森林防火条例》《澄江市森林草原防火目标管理责任状》贯彻落实市指挥部指示和工作部署，组织实施森林火灾预防和应急处置工作，建立应急信息保障体系，林火监测、预警系统和抢险应急指挥系统；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新闻媒体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提高全市广大干部群众森林防火意识；组建扑火专业队；设置防火检查站、购置维护扑火机具，确保不发生森林火灾，圆满完成年度森林火灾各项防控指标任务。按照《玉溪市森林防火条例》及《森林防火目标管理责任状》相关内容进行考核。

六、资金安排情况

安排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经费37,900,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玉溪市森林防火条例》《澄江市森林草原防火目标管理责任状》贯彻落实市指挥部指示和工作部署，组织实施森林火灾预防和应急处置工作；建立应急信息保障体系，林火监测、预警系统和抢险应急指挥系统；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新闻媒体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提高全市广大干部群众森林防火意识；组建扑火专业队；设置防火检查站、购置维护扑火机具，确保不发生森林火灾，圆满完成年度森林火灾各项防控指标任务。按照《玉溪市森林防火条例》及《森林防火目标管理责任状》相关内容进行考核。
八、项目实施成效

本项目预期绩效目标为：年森林火灾发生率控制在6.5次/10万公顷以下，即年度森林火灾不超过5次；年森林火灾受害率控制在1.00‰以内，年度森林火灾受害面积不超过50公顷；年森林火灾当日扑灭率不低于98.00%；年森林火灾查处率不低于80.00%；林农对森林防火工作满意度高于95.00%。

项目2
一、项目名称

澄江市林草局资源保护项目经费。

二、立项依据

《澄江市林草局资源保护项目预算方案》、国家九部委《关于加强红火蚁阻截防控工作的通知》（农农发〔2021〕3号）、《关于加强红火蚁阻截防控工作的通知》（云农种药〔2021〕9号）、《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关于切实加强红火蚁防控工作的通知》（2022年4月16日）、《玉溪市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红火蚁防控实施方案的通知》（玉林办发〔2022〕23号）要求。

三、项目实施单位

澄江市林业和草原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2026年红火蚁防治涉及全市6个镇，主要为防治抚仙湖沿岸面积2000.00亩，施药防治3次，防治作业面积累计6000.00亩。通过连续3次施药防治，防治区有活红火蚁活动蚁巢下降95.00%以上，基本控制林地、湿地、草地、绿地红火蚁扩散蔓延态势，达到有虫不成灾，防治完成后，可有效控制澄江市林地、湿地、草地、绿地红火蚁，保护本地生物种群不因红火蚁的入侵而改变，从而保护原有的生态平衡，有利于区域内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红火蚁防治项目前期工作经费按照项目具体实施要求进行支付，待完成该项工作后一次性付款。
五、项目实施内容

2026年红火蚁防治完成抚仙湖沿岸面积2000.00亩，施药防治3次，防治作业面积累计6000.00亩。

六、资金安排情况

安排资金100,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完成澄江市防治面积2000.00亩，施药防治3次，防治作业面积累计6000.00亩。通过连续3次施药防治，防治区有活红火蚁活动蚁巢下降95.00%以上。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连续施药防治，防治区有活红火蚁活动蚁巢下降95%以上，基本控制林地、湿地、草地、绿地红火蚁扩散蔓延态势，有效控制澄江市林地、湿地、草地、绿地红火蚁，保护本地生物种群不因红火蚁的入侵而改变，从而保护本地原有的生态平衡，有利于区域内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项目3
一、项目名称

澄江市林业和草原局自有资金。

二、立项依据

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21〕5号）要求：“强化部门和单位收入统筹管理。”

三、项目实施单位

澄江市林业和草原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林草局历年结余的项目工作经费、造林经费、托管区公益林管护资金等项目资金支出。托管区公益林管护资金，作为护林人员劳务费按季度拨付到乡镇，由乡镇每季度底前发放到管护人员手中。其余资金用于造林经费、及托管区拨入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和业务培训，制作国家级公益林宣传单、宣传册、宣传标牌，各责任单位与护林人员签订管护合同，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12月底前完成，待完成该项工作后一次性付款。林业工程项目前期工作经费及造林经费按照项目具体实施要求进行支付。

五、项目实施内容

用于组织护林员进行政策法规教育和业务培训，制作国家级公益林宣传单、宣传册、宣传标牌，12月底前完成，待完成该项工作后一次性付款。托管区拨入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100,000.00元，作为护林人员劳务费按季度拨付到乡镇，由乡镇每季度底前发放到管护人员手中。造林经费及工作经费500,000.00元，按照项目实施进度进行支付。

六、资金安排情况

自有资金600,000.00元，用于造林经费及工作经费，按照项目实施进度进行支付；托管区拨入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100,000.00元，作为护林人员劳务费按季度拨付到乡镇，由乡镇每季度底前发放到管护人员手中。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6年12月底前督促各街镇与护林员签订管护合同，待中央资金拨付到位后，补偿费用于兑付到林权权利人，于2026年12月底前完成资金兑付，劳务费按各街镇与护林人员签订的管护合同数，分季度拨付到各街镇。林业工程项目前期工作经费及造林经费计划于2026年12月30日前支付完毕。

八、项目实施成效

全市集体国家级公益林，按照10.00元/亩·年补助标准，直接为群众增收，公益林管护需聘请人员146名，其中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10人，提高护林员的收入，同时推动贫困人口增加收入，为精准扶贫、脱贫攻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森林能美化环境、陶冶人们的思想情操，为人们提供良好的生活和游憩场所。实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就是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能够改善当地居民的居住环境，有益于身心健康，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另外，以森林为主的生态防护系统，是应对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的重要基础，加强公益林保护，为森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奠定了基础，对调节气候、减少自然灾害的发生起到一定作用，从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民众的安全，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对澄江市国有森林资源进行保护和管理。为全市生态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